
渝两江管〔2023〕84号

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建立两江新区公共场所
控制吸烟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

社会发展局：

你局《关于建立两江新区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同意建立两江新区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

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请按照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有关部

署安排认真组织开展工作。

附件：两江新区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2023年 5月 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两江新区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对新区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

筹协调，按照《重庆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以下简称《控

烟条例》）规定，经新区管委会同意，建立两江新区公共场所控

制吸烟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责

（一）在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下，宣传贯彻《控烟条例》，

统筹协调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

（二）研究制定新区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有关政策并督促落实；

（三）协调解决新区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

的重大问题；

（四）指导新区各级单位（部门）加强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

作的信息沟通和协作联动；

（五）完成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组成人员

召 集 人：皮 涛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副召集人：梁应霞 社会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

成 员：宣传部、现代服务局、城市管理局、社会发展局、



教育局、社会保障局、市场监管局、火车北站综管局、公安分局、

渝北区烟草局有关负责人。

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邀请其他区级有关单位和部门参

加。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联席

会议确定。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新区社会发展局，负责联席会议日常工

作，社会发展局分管负责人刘展兼任办公室主任。联席会议设联

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人担任。

三、职责分工

（一）社会发展局。负责落实医疗卫生机构、经许可和备案

的体育健身场所、管辖范围内的文化场所和没有明确监管部门的

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并组织、指导、协调公共场所控制吸

烟宣传和烟草危害健康教育；统筹、监测、评估公共场所控制吸

烟工作；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戒烟医疗服务、提供戒烟咨询和

指导。

（二）宣传部。负责落实职责范围内的文化场所控制吸烟工

作。协调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开展公共场所控制

吸烟新闻宣传，在公共场所通过 LED等载体刊播控制吸烟公益广

告，普及烟草危害知识，宣传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典型事例。负责

把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情况纳入文明单位创建考核评价体系，

鼓励志愿者、志愿组织通过各种志愿服务形式，依法参与公共场

所控制吸烟的宣传引导工作。



（三）现代服务局。负责落实商品批发零售场所的控制吸烟

工作。

（四）城市管理局。负责落实城市公园、广场、停车场、道

路等城市管理部门管辖范围内和除机场、铁路、轨道交通外的其

他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相关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

（五）教育局。负责落实教育部门主管的各级各类学校公共

场所控制吸烟工作，将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教育纳入教育教学内

容，组织开展无烟学校建设，参与倡导无烟家庭建设。

（六）社会保障局。负责落实社会福利机构、各级各类民办

职业培训学校等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

（七）市场监管局。负责落实餐饮服务场所、A级旅游景区

的控制吸烟工作，查处违规发布烟草广告和促销的行为。

（八）火车北站综管局。负责落实火车北站相关公共场所的

控制吸烟工作。

（九）公安分局。负责落实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住宿

休息服务场所、公众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督促

场所经营者或管理者履行法定义务，规范设置吸烟区、禁烟标识、

举报电话，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

（十）渝北区烟草局。负责落实烟草专卖零售等公共场所的

控制吸烟工作，依法督促烟草制品、电子烟经营销售者规范销售

行为，执行禁止性规定。

四、工作规则



（一）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 1次全体会议，由召集人或

召集人委托副召集人主持召开，全体成员参加。会议议题由联席

会议办公室负责收集，经召集人同意后，提请会议研究讨论。议

定事项形成会议纪要，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二）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由召集人或副召

集人主持召开，有关成员参加，会议内容为研究专项工作。

（三）不定期召开联络员会议，由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主持

召开，各成员单位联络员参加，会议内容为通报情况、交流信息、

推动工作。

（四）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可组织有关成员单位

开展联合调研、指导、检查等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研究制定各自领域公共

场所控制吸烟有关配套政策，落实工作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合

力推动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要带头示范，加强无烟环境建设，

率先把本单位建设成为无烟党政机关，落实长效管理措施。

（二）各成员单位要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需联席会议

研究讨论的议题，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

定期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贯彻实施《控烟条例》有关情况。

（三）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切实履行牵头职责，发挥统筹协调

作用，加强对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办，推动《控烟条例》

落地落实。


